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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有张秉军先生、胡军先生、马军先生、马恩彤女士、韦剑锋先生、谢剑琳女士、

缐恒琦先生、陈敏女士和魏莉女士共九人。应表决董事九人

,

实际行使表决权九人

,

公司全体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张秉军先生主持

,

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南京新城”

)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向平安银行南京城中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

期限

1

年

,

用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泰

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简称“南京泰基”

)

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新城发展中心”的

01

幢、

02

幢中

19

套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该房产位于南京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路

126

号

,

建筑面积共计

7,

208.86

平方米

,

账面原值

6,001

万元

,

已计提折旧

134

万元

,

账面净值

5,867

万元。经江苏苏地仁合

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地产抵押价格评估

,

对应的抵押评估价值

12,022.48

万

元。

董事会认为

,

南京新城自成立以来

,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经营持续盈利。本次申请银行授信

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

,

可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

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发

展。南京新城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其全资子

公司南京泰基以自有部分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使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盘活。该笔抵

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且其他股东

与公司按投资比例分担责任

,

故本次授信抵押担保的实施风险可控。

因上述事项系公司二级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须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授信

50,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

简称“扬州泰达”

)

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中信银行扬州分行申

请

50,000

万元为期三年的综合授信。其全资子公司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

简称“扬州昌

和”

)

拟以其名下总面积

56,321m2

的酒店建筑在建工程以及对应位于扬州市文昌东路与京杭

路交叉口西南角面积为

35,387.6m2

的商业出让土地使用权

,

总面积

14,839.8m2

的京杭水镇建

筑在建工程以及对应位于扬州市文昌东路与京杭路交叉口西南角面积为

8,759.9m2

的商业出

让土地使用权为扬州泰达本次综合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抵押期限与主债务期限相同。

董事会认为

,

扬州泰达目前资产状况、经营情况、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

利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扬州昌和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本次拟担保的主债务由扬州泰达另一股东方

扬州市广陵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本次担保行为总体风险可控。

因上述事项系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公司提供担保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三、决定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

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安排详见另行发布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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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2

日

9:30

●

会议召开地点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

●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

9:30

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有关决议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2

日

9:30,

会期半天

;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

(

地址

: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

号泰达大厦

20

层

)

(

三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方式

;

(

五

)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4

年

6

月

9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的议案》

(

二

)

《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授信

50,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的议案》

披露情况

:

议案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1.

个人股东

:

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2014

年

6

月

9

日下午收

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

2.

法人股东

:

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办理登记

;

3.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

出具的

2014

年

6

月

9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

4.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4

年

6

月

10

日和

2014

年

6

月

11

日

(9:00~17:00)

。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

号泰达大厦

20

层

);

邮政编码

:

300042;

联系电话

:022-23201272;

联系传真

:022-23201277;

联系人

:

谢剑琳女士、王菲女士。

四、其他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二

)

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

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五、备查文件

(

一

)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提议股东持股证明等。

(

二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7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并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综合授信

５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

押担保的议案》

二

《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授信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最

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名称

(

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授权日期

:

年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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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监事有路雪女士、董焱女士、李喆先生、周京尼先生、李强先生共五人。应表决监事

五人

,

实际行使表决权五人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路雪女士主持

,

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南京新城”

)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向平安银行南京城中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

期限

1

年

,

以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泰

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简称“南京泰基”

)

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新城发展中心”的

01

幢、

02

幢中

19

套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该房产位于南京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路

126

号

,

建筑面积共计

7,

208.86

平方米

,

账面原值

6,001

万元

,

已计提折旧

134

万元

,

账面净值

5,867

万元。经江苏苏地仁合

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地产抵押价格评估

,

对应的抵押评估价值

12,022.48

万

元。

监事会认为

,

南京新城自成立以来

,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经营持续盈利。本次申请银行授信

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

,

可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

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发

展。南京新城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其全资子

公司南京泰基以自有部分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使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盘活。该笔抵

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且其他股东

与公司按投资比例分担责任

,

故本次授信抵押担保的实施风险可控。

因上述事项系公司二级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须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授信

50,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

简称“扬州泰达”

)

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中信银行扬州分行申

请

50,000

万元为期三年的综合授信。其全资子公司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

简称“扬州昌

和”

)

拟以其名下总面积

56,321m

2

的酒店建筑在建工程以及对应位于扬州市文昌东路与京杭路

交叉口西南角面积为

35,387.6m

2

的商业出让土地使用权

,

总面积

14,839.8m

2

的京杭水镇建筑在

建工程以及对应位于扬州市文昌东路与京杭路交叉口西南角面积为

8,759.9m

2

的商业出让土

地使用权为扬州泰达本次综合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抵押期限与主债务期限相同。

监事会认为

,

扬州泰达目前资产状况、经营情况、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

利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扬州昌和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本次拟担保的主债务由扬州泰达另一股东方

扬州市广陵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本次担保行为总体风险可控。

因上述事项系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公司提供担保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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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子公司

南京泰基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综合

授信5,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综合

授信

5,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南京新城”

)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向平

安银行南京城中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

期限

1

年

,

拟用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泰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简称“南京泰基”

)

名下“新城发展中心”

01

幢、

02

幢中的

19

套房产提供抵

押担保。该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7,208.86

平方米

,

账面净值

5,867

万元。

本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新城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

成立于

2002

年

,

注册资本金

20,408.16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

出资

10,408.16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1%;

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49%

。

南京新城致力于推动城市化与产业化的协调发展

,

逐步形成了以土地开发为核心

,

以产业

综合体、新城综合体等项目开发和资产管理为支撑的区域开发业务架构

,

形成了区域开发和

产业社区运营模式。

(

一

)

基本情况

1.

单位名称

: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2.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3.

住所

:

南京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路

126

号新城发展中心

01

幢

1101

室

;

4.

法定代表人

:

韦剑锋

;

5.

注册资本

:20408.16

万元

;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00000011154;

7.

经营范围

: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

建设安装工程设计、施工

;

房产租赁

;

物业管理

;

市政设施租赁、委托经营和养护

;

信息网络建设和经营

;

高新科技企

业孵化

;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技术服务与咨询

;

燃料油批发

;

金属及金属

矿批发

;

煤炭、焦炭批发

;

建材批发

;

其他化工产品批发

;

农业机械批发

;

汽车、摩托车及零配

件批发

;

五金交电批发

;

家用电器批发

;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

批发

;

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

;

商品交易经纪与代理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8.

成立日期

:2002

年

8

月

30

日

9.

股权结构图

:

(

二

)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６２１

，

１９３

，

６９９．１９ １１

，

００８

，

８９９

，

６１０．１９

负债总额

９

，

６１７

，

２７９

，

８６２．８８ １０

，

００４

，

８２３

，

６４１．６１

净资产

１

，

００３

，

９１３

，

８３６．３１ １

，

００４

，

０７５

，

９６８．５８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月

营业收入

２

，

８４４

，

６２２

，

０４６．５６ ２８１

，

８０８

，

３４４．８２

利润总额

５９７

，

８９０

，

０３９．４３ ５

，

９０９

，

３６２．４６

净利润

３８６

，

３５２

，

８１６．２８ １６２

，

１３２．２７

注

:2014

年

3

月底数据未经审计。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总额

292,338.35

万

元

,

流动负债总额

752,098.71

万元。

2014

年

3

月

30

日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总额

354,958.35

万元

,

流

动负债总额

779,853.09

万元。

三、拟签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主要内容

南京泰基拟与平安银行南京城中支行签署抵押合同

,

将抵押物清单载明的房产抵押给平

安银行南京城中支行

,

作为主债务人南京新城履行债务的担保。本次房地产抵押担保对应的

主债务为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

,

期限为

1

年。

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

二

)

担保资产标的基本情况

抵押物为南京泰基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新城发展中心

01

幢、

02

幢中的

19

套房产。 该房产位

于南京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路

126

号

,

于

2013

年由自建在建工程转为自用并计入固定资产

,

建筑面积共计

7,208.86

平方米

,

账面原值

6,001

万元

,

已计提折旧

134

万元

,

账面净值

5,867

万元。

该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抵押物清单如下

:

序

号

房屋号码

抵押房屋

面积（

ｍ２

）

所有权证号

（宁房权证江商字）

账面原值

（元）

累计折旧

（元）

账面净值

（元）

１ ０１－１００１ １３１３．０６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０

号

１２９３０６３９．０８ ２４７９８６．２１ １２６８２６５２．８７

２ ０１－１１０１ １２５７．４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１

号

１２３８２５１５．３３ ２３７４７４．１９ １２１４５０４１．１４

３ ０１－１２０１ １１３８．０５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２

号

１１２０７１９０．７０ ２１４９３３．６０ １０９９２２５７．１０

４ ０１－１３０１ ９５５．４９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３

号

９４０９３９２．０５ ３０３０２９．１７ ９１０６３６２．８８

５ ０１－１４０１ ９５７．２６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４

号

９４２６８２２．５２ ２４２１８９．９７ ９１８４６３２．５５

６ ０２－１０２ ４６５．４２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９４

号

３３８７３９１．９２ ７６０６４．９４ ３３１１３２６．９８

７ ０２－１８０１ ７４．５７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４８

号

８４４８５．１７ １２０８．１５ ８３２７７．０２

８ ０２－１８０２ ９２．０４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４９

号

１０４２７８．０６ １４９１．１９ １０２７８６．８８

９ ０２－１８０３ ９２．０４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０

号

１０４２７８．０６ １４９１．１９ １０２７８６．８８

１０ ０２－１８０４ ９５．６３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１

号

１０８３４５．４０ １５４９．３５ １０６７９６．０５

１１ ０２－１８０５ ７０．８９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２

号

８０３１５．８６ １１４８．５２ ７９１６７．３４

１２ ０２－１８０６ ８５．３１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３

号

９６６５３．２１ １３８２．１５ ９５２７１．０６

１３ ０２－１８０７ ９２．１３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４

号

１０４３８０．０３ １４９２．６４ １０２８８７．３８

１４ ０２－１８０８ ９２．１３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５

号

１０４３８０．０３ １４９２．６４ １０２８８７．３８

１５ ０２－１８０９ ９４．９９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６

号

１０７６２０．３１ １５３８．９８ １０６０８１．３３

１６ ０２－１８１０ ８４．６５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７

号

９５９０５．４５ １３７１．４６ ９４５３４．００

１７ ０２－１８１１ ８１．８９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８

号

９２７７８．４７ １３２６．７４ ９１４５１．７３

１８ ０２－１８１２ ８４．０２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９

号

９５１９１．６９ １３６１．２５ ９３８３０．４４

１９ ０２－１８１３ ８１．８９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６０

号

９２７７８．４７ １３２６．７４ ９１４５１．７３

合 计

７２０８．８６ －－ ６００１５３４１．８１ １３３９８５９．０８ ５８６７５４８２．７４

按照授信银行的有关规定

,

南京泰基聘请了江苏苏地仁合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对上述房地产抵押价格进行评估

,

根据《房地产预评估函》

(

苏地仁合房预估字

2014F-120

号

)

评

估结果

,

上述房产对应抵押评估总价

12022.48

万元。

估价对象评估结果一览表

序号 房屋坐落 房产证编号 用途 建筑年代 层次 建筑面积（

ｍ

２

） 单价（元

／ｍ

２

）

房地产总价

（万元）

１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１

幢

１００１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０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１４ １３１３．０６ １６４９４ ２１６５．７６

２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１

幢

１１０１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１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１４ １２５７．４ １６６５９ ２０９４．７

３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１

幢

１２０１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２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１４ １１３８．０５ １６８２４ １９１４．６６

４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１

幢

１３０１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３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３／１４ ９５５．４９ １６９８９ １６２３．２８

５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１

幢

１４０１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２４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４／１４ ９５７．２６ １６９９２ １６２６．５８

６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０２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０９４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８ ４６５．４２ １５６５５ ７２８．６２

７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１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４８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７４．５７ １６６５４ １２４．１９

８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２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４９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９２．０４ １６６５４ １５３．２８

９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３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０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９２．０４ １６６５４ １５３．２８

１０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４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１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９５．６３ １６６５４ １５９．２６

１１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５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２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７０．８９ １６６５４ １１８．０６

１２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６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３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８５．３１ １６６５４ １４２．０８

１３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７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４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９２．１３ １６６５４ １５３．４３

１４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８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５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９２．１３ １６６５４ １５３．４３

１５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０９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６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９４．９９ １６６５４ １５８．２

１６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１０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７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８４．６５ １６６５４ １４０．９８

１７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１１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８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８１．８９ １６６５４ １３６．３８

１８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１２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５９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８４．０２ １６６５４ １３９．９３

１９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

路

１２６

号新城发展中心

０２

幢

１８１３

室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８１６０

号

办公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１８ ８１．８９ １６６５４ １３６．３８

合计

－ － － － － ７２０８．８６ １２０２２．４８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一

)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7.89

亿元

,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227%,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67.34

亿元。

(

二

)

截至目前

,

公司无逾期、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

三

)

截至目前

,

南京泰基没有对外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南京新城自成立以来

,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经营持续盈利。本次申请银行授信

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

,

可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

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发

展。南京新城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其全资子

公司南京泰基以自有部分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使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盘活。该笔抵

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且其他股东

与公司按投资比例分担责任

,

故本次授信抵押担保的实施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

: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上

,

有表决权的董事

(

包括三名独立董事

)

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

泰基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等

,

此次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

,

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泰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

系因经

营发展需要

,

出于满足其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的考虑。目前南京新城经营正常、盈利

,

具有一

定的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

本次融资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

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且其他股东方按投资比例分担责任

,

故本次授信抵押担保的实施风险可

控。

同时

,

我们也注意到

,

南京新城和扬州泰达

2013

年度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7.89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的

227%,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67.34

亿元。

虽然

,

被担保公司尚未出现过违约偿付

,

但并不意味着担保方与控股股东不存在担保风

险。我们提醒公司要加强资金管理和资金实时监控

,

密切对其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的实时监

控

,

确保公司实时掌握该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担保风险情况

,

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

,

最

大限度地降低担保的风险

,

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

,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切实维护股东

利益

,

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七、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二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三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4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

扬州泰达综合授信50,000万元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

授信

50,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扬州泰达是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

现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50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55%

。因经营发展需要

,

扬州泰达向中信银行

扬州分行申请

50,000

万元为期三年的综合授信。其全资子公司扬州昌和拟以其名下总面积

56,

321m2

的酒店建筑在建工程以及对应位于扬州市文昌东路与京杭路交叉口西南角面积为

35,

387.6m2

的商业出让土地使用权

,

总面积

14,839.8m2

的京杭水镇建筑在建工程以及对应位于扬

州市文昌东路与京杭路交叉口西南角面积为

8,759.9m2

的商业出让土地使用权为扬州泰达本

次综合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抵押期限与主债务期限相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1.

单位名称

:

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3.

住所

:

扬州市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内

1

号楼

4.

法定代表人

:

陈俊

5.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002000002006

7.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

: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置业、建

筑材料

(

不含水泥、黄沙、石子

)

销售

;

工程管理、物业管理、不动产商业经营、实业投资、咨询策

划、国内贸易、国内国际招商服务。

8.

注册日期

:2007

年

3

月

27

日

9.

股权结构图

(

二

)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６

，

８７６

，

８２７

，

９３９．９７ ６

，

５９９

，

０２９

，

７４７．０９

负债总额

６

，

２６８

，

５０６

，

０６２．６８ ５

，

９７４

，

４０４

，

５４０．６８

净资产

６０８

，

３２１

，

８７７．２９ ６２４

，

６２５

，

２０６．４１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月

营业收入

１

，

００１

，

０７１

，

２０７．５４ ５７

，

７６７

，

０４２．９１

利润总额

５３２

，

４６７

，

１５６．３３ ２１

，

７３７

，

７７２．１７

净利润

３９８

，

６３９

，

１０４．０３ １６

，

３０３

，

３２９．１２

注

:2014

年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总额

183,000

万

元

,

流动负债总额

476,176.11

万元。

2014

年

4

月

30

日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总额

217,620

万元

,

流动

负债总额

416,765.96

万元。

三、拟签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主要内容

扬州昌和拟与中信银行扬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

,

以其名下部分在建工程及商业

出让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本合同项下抵押担保范围为

:

扬州泰达与中信扬州分行签订的《综

合授信合同》主合同项下扬州泰达应付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

管担保财产和为实现债权、抵押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最高额抵押担保的

主债务本金金额为

50,000

万元

,

抵押期限与主债务期限相同。

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

二

)

担保资产标的基本情况

拟抵押担保的标的土地使用权由扬州昌和于

2010

年

4

月通过土地出让方式取得

,

土地出

让金共计

20,319

万元。酒店和京杭水镇在建工程尚未竣工

,

未投入使用运营。上述抵押资产不

存在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

总面积

56,321m

2

酒店在建工程及

35,387.6 m

2

商业出让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20,319

万元

,

评

估价值

66,900

万元

;

总面积

14,839.8 m

2

京杭水镇在建工程及

8,759.9m

2

商业出让土地使用权账

面价值

3,996

万元

,

评估价值

10,500

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数量

(

一

)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7.89

亿元

,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227%,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67.34

亿元。

(

二

)

截至目前

,

公司无逾期、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

三

)

截至目前

,

扬州泰达没有对外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扬州泰达本次申请银行授信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发展的流动资金。该子公司目前资

产状况、经营情况、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董事会认为扬州昌和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

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并且

,

本次拟担保的主债务由扬州泰达另一股东方扬州市广陵新城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担保行为总体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

: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上

,

有表决权的董事

(

包括三名独立董事

)

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

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授信

50,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等

,

此次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

,

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公司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综合授信

50,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系因经营发展需要

,

出于满足其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需求的考虑。目前扬州泰达经营正常、盈利

,

具有一定的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

本次融资担保对公

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且其他股东方按投资比

例分担责任

,

故本次授信抵押担保的实施风险可控。

同时

,

我们也注意到

,

扬州泰达

2013

年度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7.89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227%,

其中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67.34

亿元。

虽然

,

被担保公司尚未出现过违约偿付

,

但并不意味着担保方与控股股东不存在担保风

险。我们提醒公司要加强资金管理和资金实时监控

,

密切对其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的实时监

控

,

确保公司实时掌握该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担保风险情况

,

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

,

最

大限度地降低担保的风险

,

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

,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切实维护股东

利益

,

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七、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二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三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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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深南电A、深南电B� � � �股票代码：000037、200037� � �公告编号：2014-040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该事项

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防止由此而引起的公司股价波动，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

月

9

日

开市起停牌。因相关方案仍在洽谈、筹划中，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刊登相关公告并

申请股票复牌。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04� � �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2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中农大投资

"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14,6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

。

近日， 公司接到大股东中农大投资通知， 中农大投资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将其所持有的

21,914,667

股份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一年。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 � �证券简称：深康佳A、深康佳B� � � �公告编号：2014-29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局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杨榕女士递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

因，杨榕女士请求辞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务。杨榕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局时

生效。杨榕女士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杨榕女士在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期间，工作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公司董事局由衷表示

感谢。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87� � �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26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收到保荐机构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关于更换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公司原保荐代表人任长雨先生因调离华泰联合证券，不能继续

担任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泰联合证券决定由保荐

代表人李金虎先生接替任长雨先生持续督导期保荐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付小楠女士、

李金虎先生。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566� � �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3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2014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济川药业

"

）使

用额度不超过

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滚动使

用。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宜，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3

月

11

日《关于全资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18

））。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

2014

年

5

月

23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川药业与中国工商银行泰兴

支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业务总协议》，决定使用

38,0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购买挂钩汇率双边不触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

、 产品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双边不触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14

年第

072

期

B

款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

、产品本金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

、产品募集期：

2014

年

5

月

22

日

5

、产品起始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6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21

日（遵循工作日准则）

7

、认购起点及投资金额递增单位：认购起点为

10,000

万人民币，超过认购起点的部分，以

1,000

的整数倍递增

8

、年化收益率：

1

）若挂钩标的在观察期内小于汇率观察区间上限且大于汇率观察区间下限，收益率为

5.00%

2

） 若挂钩标的在观察期内小于等于汇率观察区间下限或大于等于汇率观察区间上限，

收益率为

2.80%

9

、汇率观察区间：

1

）汇率观察区间上限：初始汇率

+1200

个基点

2

）汇率观察区间下限：初始汇率

-1200

个基点

10

、初始汇率：产品交易日中国工商银行确定的欧元

/

美元即期汇率，具体以中国工商银

行相关公告为准

11

、产品收益计算方式：产品收益

＝

产品本金

×

年化收益率

×

产品实际存续天数

3 /365

（遵

循产品实际存续天数调整准则）

12

、资金到账日：本金于产品到期日到账，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到账

13

、投资金额：

38,000

万元

14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5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工商银行泰兴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

1

、市场风险：投资者的收益与挂钩指标在观察期内的表现挂钩，若观察期内挂钩指标波动幅

度较大，以致曾达到或曾突破预设区间上限或下限，则投资者仅能获得较低一档的收益率。

2

、利率风险：在本产品存续期内，如果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本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不随市

场利率上升而提高，投资者获得的收益率将有可能低于实际市场利率。

3

、流动性风险：本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后一次性支付，且产品存续期内不接

受投资者提前支取，无法满足投资者的流动性需求。

4

、信息传递风险：银行将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发布产品信息，投资者应

主动及时查询产品相关信息。如因投资者未主动及时查询信息，以及其他非银行过错原因造

成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因此产生的损失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此外，当预留

在银行的联系方式发生变更时，投资者应及时通知银行。如投资者未及时告知其联系方式变

更，银行将可能在需要联系投资者时无法及时与投资者联系，并可能会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

资决策，由此产生的损失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5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

力事件。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投资者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

承担任何责任。

6

、法律法规与政策风险：本产品均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设计。如相关法律法

规或国家宏观政策发生变化，本产品可能会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7

、信用风险：在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下，如被宣告破产等，本产品的本金与收

益支付将受到影响。

三、风险应对措施

1

、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

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

董秘办具体操作。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严格控制投资风

险。

2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短期理

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济川药业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

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前十二个月内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无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业务总协议

2

、中国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申请书

3

、中国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确认书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1699� � �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编号:2014-015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报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分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煤炭开采和洗选》对定期报

告的披露要求，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年报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本说明的报告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报告期内公司分行业营业收入情况

煤炭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８９．６７％

。

单位：万吨

煤炭产品 收入（万元） 产量 销量

混煤

６２０

，

３８４ １

，

４８６ １

，

４０１

喷吹煤

１

，

０８７

，

３２７ １

，

５６１ １

，

５４４

其他洗煤

１４

，

０７４ １０８ １０６

公司分行业营业收入情况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报第

１３

页。

二、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情况

１

、公司前五名销售客户情况

单位：元

名称 金额

占同期销售

收入比例

（

％

）

与公司是否

存在关联关

系

占公司同期主营

业务收入比例

（

％

）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８６６

，

７９０

，

０４３．８２ ４．５１

否

４．７３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０

，

２９１

，

０３１．２２ ３．７５

否

３．９３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９

，

９６３

，

００９．６０ ３．２３

否

３．３８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４

，

３２４

，

４２３．７３ ３．２０

是

３．３５

邢台市兴发燃料有限公司

５５２

，

２１８

，

１６５．６０ ２．８８

否

３．０１

合计

３

，

３７３

，

５８６

，

６７３．９７ １７．５７ －－ １８．４０

２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元

名称 金额

占同期销售

收入比例（

％

）

与公司是否

存在关联关

系

占公司同期主营

业务收入比例

（

％

）

襄垣县新世纪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７

，

７０８

，

５８４．９９ ３．２７

否

３．４３

山西潞安华亿实业有限公司

３２６

，

０１２

，

５２４．７０ １．７０

是

１．７８

山西潞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８

，

７０６

，

０５１．２４ １．１９

是

１．２５

大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

，

９３０

，

９３４．１１ １．０３

否

１．０８

石圪节电线电缆厂

１８５

，

０８６

，

４９４．６１ ０．９６

否

１．０１

合计

１

，

５６４

，

４４４

，

５８９．６５ ８．１５ －－ ８．５５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１

、

（

１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３

年年初，山西省省长在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上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意识，时刻怀着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制度。公司从三个敬畏入手，进一步完善

了安全责任、安全制度和警示教育三大体系建设。

按照规定，公司设置专门的账户提取安全基金，安全投入远高于全国同类企业平均水平，有效的

保证了安全投入的专款专用和科学高效。

２０１３

年，公司安全费用计提总额

１５３

，

６４６

万元，安全投入

１２９

，

８３１

万元，百万吨死亡率

０．０８１％

。

为了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公司深入开展了“岗位标准”和“三个全覆盖”达标活动，将“岗位标准”

和“三个全覆盖” 作为员工上岗和班组长任职的基本准入制度，不达标者，不准上岗。全年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培训

１

，

５４９

人次，井下特种作业人员培训

４

，

４３６

人次，各矿其他从业人员培训

１８０

，

６７８

人次

常态化安全检查的开展包括季度安全大检查、安全小分队动态检查、五人小组安全检查等多种形

式。全年共开展季度大检查

４

次，累计查出隐患

２１０３２

条，隐患整改率达

９８．９％

；安全小分队累计动态检

查

１５６

矿次，共查出隐患

３１９６

条，已全部实现闭合；五人小组进行了

２１６０

矿次检查，共查隐患

１３２６１

条，

整改率达

９９．２％

。

公司在安全管理方面的具体工作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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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９

页。

（

２

）各主要矿井情况

Ａ

、销售成本：五阳

１２．３８

亿元，漳村

１２．２１

亿元，王庄

２２．４８

亿元，常村

２２．０７

亿元，余吾

２３．８９

亿元。

Ｂ

、上缴税费：五阳

３．１５

亿元，漳村

４．３０

亿元，王庄

８．２９

亿元，常村

７．００

亿元，余吾

９．８６

亿元。

其他各主要矿井经营指标见公司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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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页。

（

３

）环境保护

报告期内公司产生的废水量

１

，

９６９

万吨全部得到治理，其中：

１

，

３４５

万吨回用于矿井生产，回用率

达到

６８ ％

，其余的

６２４

万吨达标外排，外排达标率为

１００％

。

公司加强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全年综合利用

１７１．６

万吨煤矸石，发电

３１０

，

４８４

万千瓦时，制砖

０．９３

亿标块。煤矸石、煤泥综合利用率为

５６％

。

公司重点推进

７

个节能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完成后每年可实现节能量

１０．４５

万吨标准煤，节约资金

１

，

８３９．９５

万元，其中

２

个项目获得省节能专项奖励资金共

５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提取

３６

，

１０９．０８

万元，支出

２４

，

２８０．７３

万元，其中环保设施建设投

资

１１

，

５９６．２４

万元；缴纳排污费

６５６

万元，不存在欠缴情况

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工作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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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投和其他重大矿井建设项目

３

、报告期内公司未收购或出售煤炭业务。

４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９１９

，

９９６．６２

万元，煤炭外运量

２

，

５８７

万吨。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